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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

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約用人員得辦理之業務，

以非屬行使公權力之工

作為限。 

機關應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與約用人員訂立

勞動契約。 

前項勞動契約應載

明約用人員應遵守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規定，不得於中

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

本院或大陸委員會依相

關法令規定禁止領用之

中國大陸身分證件。 

三、約用人員得辦理之業務，

以非屬行使公權力之工

作為限。 

機關應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與約用人員訂立

勞動契約。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約用人員之進用本應符

合相關法令規定，又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

兩岸條例）第九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臺灣地區

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

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

護照；大陸委員會一百

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陸

法字第一一四○四○○

二八○號函及同年四月

十六日陸法字第一一四

○四○○三六一號令

釋，兩岸條例第九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之設有戶

籍，按其法律立法目的、

規範意旨及其整體規定

之關聯意義綜合判斷，

應包含持有中共居民身

分證及定居證；復依本

院秘書長同年五月十九

日院臺法長字第一一四

○六一○○一四號函，

禁止軍公教人員申領持

用中國大陸居住證，並

配合軍公教人員常態

化、制度化查核機制訂

於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

實施，依「常態化、制度

化查核人員範圍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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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機關約用人員亦

為查核對象，爰增訂第

三項，規定機關與約用

人員訂立之勞動契約，

應載明約用人員應遵守

兩岸條例相關規定，不

得於中國大陸設有戶

籍、領用本院或大陸委

員會依相關法令規定禁

止領用之中國大陸身分

證件。 

四、各機關進用約用人員，應

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

一： 

（一）機關現有業務經按下

列方式檢討後，現有

人力仍不能負荷者： 

１、以委託外包方式辦

理。 

２、以推動工作簡化、業

務資訊化及運用志

工等人力替代措施

辦理。 

（二）機關接受專案經費補

助辦理特定業務或委

託研究計畫，不能以

現有人力辦理者。 

（三）機關辦理營繕工程，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

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

得進用之人力。 

（四）配合本院核定具通案

性之重大政策進用

者。 

（五）依法律規定得進用者。 

四、各機關進用約用人員，應

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

一： 

（一）機關現有業務經按下

列方式檢討後，現有

人力仍不能負荷者： 

１、以委託外包方式辦

理。 

２、以推動工作簡化、業

務資訊化及運用志

工等人力替代措施

辦理。 

（二）機關接受專案經費補

助辦理特定業務或委

託研究計畫，不能以

現有人力辦理者。 

（三）機關辦理營繕工程，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

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

得進用之人力。 

（四）配合本院核定具通案

性之重大政策進用

者。 

一、查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

條之五第一項規定，地

方檢察署得置檢察官助

理，依相關法令聘用或

約用各種專業人員充任

之。考量上開法律業已

定明檢察官助理得以約

用人員進用之依據，爰

增訂第五款規定，以符

實需。 

二、第一款至第四款未修

正。 

六、本院與所屬機關以約用

人員酬金科目預算進用

約用人員之總人數，不

六、本院與所屬機關以臨時

人員酬金科目預算進用

約用人員之總人數，不

一、查行政院主計總處修正

「用途別預算科目分類

定義及計列標準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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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過下列各款之合計

總數： 

（一）九十六年度本院與所

屬機關以臨時人員酬

金科目預算進用之人

數。 

（二）本院與所屬機關依行

政院暨所屬機關（構）

檢討運用勞動派遣實

施計畫，由派遣勞工

改自僱臨時人員之人

數。 

（三）九十七年以後新設之

機關，於本要點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一

月十五日修正生效前

實際進用人數。 

本院得於前項總數

內，核定各主管機關進

用人數上限，並由各主

管機關統籌分配其與所

屬機關之進用人數。 

依第四點第二款、

第四款或第五款進用

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

限制。 

得超過下列各款之合計

總數： 

（一）九十六年度本院與所

屬機關以該科目預算

進用之人數。 

（二）本院與所屬機關依行

政院暨所屬機關（構）

檢討運用勞動派遣實

施計畫，由派遣勞工

改自僱臨時人員之人

數。 

（三）九十七年以後新設之

機關，於本要點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一

月十五日修正生效前

實際進用人數。 

本院得於前項總數

內，核定各主管機關進

用人數上限，並由各主

管機關統籌分配其與所

屬機關之進用人數。 

依第四點第二款及

第四款進用者，不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 

業務費項下第二級科目

「臨時人員酬金」修正

為「約用人員酬金」，爰

配合將第一項序文「臨

時人員酬金科目預算」

修正為「約用人員酬金

科目預算」；又九十六年

度上開人員之用人經費

係以「臨時人員酬金科

目預算」編列，第一款爰

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配合修正規定第四點增

訂第五款規定，並考量

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

之五第一項規定檢察官

助理得以約用人員進

用，係為提高各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辦案品質、

加強對判決之監督，並

減輕其工作負荷，且法

院組織法第七十三條附

表就地方檢察署或其分

署置檢察官助理之員額

業有規定。是以，為避免

限縮各地方檢察署約用

檢察官助理運用之彈

性，爰修正第三項，增訂

依修正規定第四點第五

款進用約用人員者，不

受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之限制。 
 


